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

交换生选拔暂行规定

第一部分：选拔机构

第二部分：选拔标准

第三部分：选拔流程

第四部分：附则

本规定是岭南（大学）学院（“岭南学院”）选拔国际项目交换生的依据。凡是岭南学院所属范围内的国际项目的交换生的选拔工作，以及中山大学给予岭南学院名额的交换生的选拔工作，应依本规定执行。

第一部分：选拔机构

第一条 外派交换生的选拔，由国际项目办公室（“IPO”）统一组织和指导，并负责相关文档的整理、归档和统计工作。

第二条 岭南学院交换生项目目前限于本科生和MBA学生。本科生的选拔，由IPO负责，学系和教师参与，教务部门和学生工作部（“学工部”）协助；MBA学生的选拔，由MBA中心负责进行，IPO等部门配合。将来如出现其他学生的交换机会，由IPO参照本规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选拔。

第三条 各相关部门进行外派交换生的选拔，应遵循和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执行本规定，做到信息公开、机会公平、处事公正。

第二部分：选拔标准

第四条 外派交换生的选拔依据四个标准：学习成绩、诚信及社会活动、英语听说以及综合素质。

第五条 “学习成绩”按必修课和限选课的绩点乘系数2后作为该项标准的打分。绩点以教务部门提供的成绩单为准（成绩为申请日期截止前所有课程成绩）。MBA学生的成绩如为百分制或A—F打分，则应将平均成绩换算成5分制绩点，然后乘系数2作为学习成绩的打分。

第六条 “诚信及社会活动”评价的是学生的社会服务、学院工作、社会活动、诚信记录等表现。学生在资料中所列明每一项的社会活动都必须提供至少一人以上的证明人及证明人具体的联系方式。本科生由学工部打分，MBA学生由MBA中心打分。
第七条 “英语听说”考察的是学生用英语进行听课、对话和交流的能力，“综合素质”则衡量学生沟通能力、未来学习计划、留学准备、言谈举止等方面的综合表现。这两项标准的打分由面试老师以英语面试后各自按项打分，最后各项取平均分。

第八条 除学习成绩的计分按第五条进行，其他三项标准的打分范围为0-5分。0为极差、1为差、2为偏差、3为中等、4为良好、5为优秀，打分最小幅度为0.5，比如可打3.5或2.5等分数。

第九条 否决事项。如学生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则申请不予考虑。因此有以下情况的学生请勿报名申请交换：

（1）必修课、限选课有两门或两门以上不及格的；

（2）选修课有两门或两门以上不及格的；

（3）必修课和限选课的绩点在2以下的（不含2）；
（4）有违反法律法规、中山大学学校纪律、岭南学院纪律的情形的。
第三部分：选拔流程

第十条 选拔流程分信息发布、报名、初审、面试、录取、公示、办理派遣手续等七个阶段。

第十一条 信息发布阶段。IPO确定相关交换学校以及交换名额后，将学校介绍、名额分布、报名要求等相关信息提前在学院网站以及学生BBS网站发布。 MBA学生选拔信息可由MBA中心发布。

第十二条 报名阶段。有兴趣申请交换的学生依据发布的信息按时按要求提交申请材料。MBA学生的申请提交MBA中心，其他学生的申请提交IPO。学生的申请材料如果在格式上或内容上有违要求而影响选拔的，后果自负。申请材料一般包括“交换生申请表”、“诚信及社会活动评分表及相关证明材料（包括证明材料及证明人姓名及详细的联系方式）”、“英文个人自述”（Personal Statement）、“岭南学院国际交换声项目MBA学生承诺书”、“紧急情况联系信息表”、“岭南学院专业学位学生收费收缴管理办法确认签名”等资料。如果申请奖学金，还要提交奖学金申请表。申请者可随表附交相关证明材料。英文个人自述主要是介绍自己以及学习打算，说明为什么自己适合交换生项目，不应超过A4纸三页。每次选拔有其他材料要求的，也应提供。

第十三条 初审阶段。报名截止后，相关负责部门对收到的材料进行第一步初审。初审包括三个方面：材料是否齐全；格式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存在本规定第九条规定的否决事项。之后，对通过的申请者进行第二步初审，即诚信及社会活动打分。如果打分在2分以下（不含2分）或者打分部门或老师有充分理由认为存在其它不适合外派的情况的，则不可进入面试。

第十四条 面试阶段。面试用英语进行，对第七条规定的两个标准进行打分。面试人至少有三位，其中可包括一名IPO或MBA中心的负责人员，也可全部由教师组成。选择面试人时应考虑面试人的英语水准、对国外学习的了解程度以及教师的专业或系的分布。面试可逐个学生考核，也可分组几个学生一起考核，由选拔机构会同面试人决定。面试人打分时应分别各自打分，不可互相影响。

如果根据学生所报的志愿，某一交换学校的申请没有出现竞争状况，而且从书面申请材料以及相关部门的评价看，该申请者综合素质优良，英语也可满足留学要求，则选拔机构可决定该申请者不必参加面试，直接录取。

第十五条 录取阶段。选拔机构对四项标准的打分进行计算汇总后，按名次排出面试学生的成绩。如果是单个学校的报名和选拔，则依名次依次录取。如果是多个学校的同时选拔，则采取名次在先者先考虑的原则确定录取。申请者在申请表中可填写多个志愿，并依自己偏好排序。选拔机构录取时依偏好顺序依次考虑该申请者的志愿。如果申请者填报的志愿已为其他名次在先者获得，则该申请者不获录取。

第十六条 公示阶段。选拔机构在录取后应立即公布申请人的单项打分、汇总成绩、排名等信息。学生提交申请即视为同意学院为公开、公正、公平之目的公布其个人成绩、打分、排名等信息。在公示期内，任何学生或老师，包括申请者，如果对结果有异议，可向选拔机构或学院主管领导反映。

第十七条 办理派遣手续阶段。录取决定后，由选拔机构组织获选学生签订“国际交换生项目学生须知”，并且帮助学生办理学校手续以及签证等事项。

第十八条 申请人应保证所提交的材料信息准确，内容真实。填写志愿应慎重，并保证录取后无正当理由不可随意放弃该机会。派出后应遵守所在地的法律法规及学校规定，派出期满应及时返回报到。如有违反上述规定之不良行为发生，申请人将被学院记录不良诚信，剥夺任何出国交换访问、评奖、实习及就业推荐等机会。学院也可视行为严重程度做出点名批评、通报批评或依校规院规做出其它处理措施。

第十九条 奖学金事项。每次选拔，如果有学院争取到的资助，将会公布相关信息。奖学金一般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外派学生的保险金进行报销，覆盖所有外派学生，不必申请；二是资助有经济困难但品学兼优的学生出国学习，需申请。申请资助的学生应填写奖学金申请表，申请数额应基于实际经济需要。是否给予奖学金以及给予的数额由IPO会同相关部门（MBA中心、学工部等）讨论后提出意见报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在决定奖学金时，IPO可根据需要会同相关部门组织面试或考核。

第四部分：附则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岭南学院国际项目办公室负责解释和指导实施。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实施过程中如有新的或补充的规定出台，也应遵守。

